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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复类别：B类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省十三届
人大五次会议第 1019 号建议的答复

江元勋、兰文武、刘荣海、苏建旗代表:

《关于武夷山市境内国道G322走向调整的建议》(第1019号)

由我单位会同省发改委办理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：

您所提的国道G322线武夷山境内路线调整路段，为“上梅乡

至星村镇巨口村”路段，该段路线全长约41公里，其中“上梅乡

至杜坝”段长约 20.5公里，目前武夷山市正在按二级公路提升改

造，计划2021年底建成；“杜坝至南源岭段”长约 8公里，现状

为二级及以上公路；“南源岭至星村镇巨口村”段长约 12.5公里，

现状为二级公路。您提出该路段中的“南源岭至星村镇巨口村”

段位于武夷山国家公园范围内，提升改造难度较大，为此，建议

将“上梅乡至星村镇巨口村”整个路段的路线走向进行南移改线，

即调整为“上梅乡-荷墩-大渚-仙店-星村镇巨口”。

根据我省普通国省道建设体制，县级政府是普通国省道的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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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主体。鉴于您所提的建议，对强化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

护，加快武夷山与武夷新区、武夷山新机场的便捷联系、以及促

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积极意义，为此，我厅将敦促南平市、

武夷山市综合考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、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

保护要求、沿线交通量增长情况、自身财力可能等因素，统筹研

究论证。

感谢您对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关心、理解和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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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(1份)，省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(1份)，

南平市人大常委会(1份)，省政府办公厅(1份)。


